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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对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2018]73 号）。 

（二）整改情况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责任人已加强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深刻吸取教训，严格遵循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规范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情况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警示函（[2019]3 号） 

1、主要内容 

公司披露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000 万元左右。4 月 11 日，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预计 2017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175 万元左右。4 月 21 日，公司披露年报，

2017 年实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193 万元，与 1 月份业绩预告

披露内容差异较大。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的相关

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2019 年 2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作出《关于对山西

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3 号）》。 

2、整改情况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责任人已加强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深刻吸取教训，严格遵循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规范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警示函（[2019]17 号） 

1、主要内容 

公司未及时、完整披露部分对外担保、未按规定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

度、未能有效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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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的规定》（证监会公告[2011]30 号）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相

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2019 年 9 月 3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作出《关于对山西

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17 号）》。 

2、整改情况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责任人高度重视《警示函》所

指出的问题，对于对外担保事项已进行补充披露，并已按规定修订了《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同时，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已深刻反思公司在信息披

露和规范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加强学习，不断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强化信息披露管理。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责令改正（[2020]5 号） 

1、主要内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对公司进行的现场检查，发现公司存

在关联交易未能有效进行规范和控制、公司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结算政策不对等、

关联交易结算政策与独立第三方存在差异、关联交易协议约定内容不明确、公司

对关联方的付款管理不到位的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7 号——采购业务》第十三条第四款、《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 修订)》（证监

会公告〔2018〕29 号）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2020 年 11 月 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作出《关于对山西

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0]5 号）》。 

2、整改情况 

（1）针对关联交易未能有效进行规范和控制 

因公司与关联方为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关联交易在双方目前的资产和股权

结构下无法避免，公司与关联方近三年来的关联交易模式无较大变化，关联交易

金额逐年增加是因钢铁焦化行业逐步回暖，双方主营产品的产销量增加，且销售

价格有所上涨所致。为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近年来，公司与关联方一直在积极

探索解决关联交易的措施。双方承诺在 2024 年底之前并力争用更短的时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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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和业务重组整合等方式解决关联交易。公司将持续致力于围

绕行业整合、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等长远发展规划，积极寻求战略合作方，力求

通过资产重组等方式，谋求上市公司的转型发展，并从根本上解决关联交易。在

关联交易彻底解决之前，公司与关联方将尽可能减少关联交易的种类及金额，同

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按照市场原则公平

合理定价，并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证券咨询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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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钢坯购销合同》，按周分解并向关联方下达《采购订单》，参照关联方向第

三方销售钢坯的预收款方式，公司于该订单下达当日向关联方全额预付该订单下

的钢坯货款。如果钢坯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公司也将与关联方及时调整钢

坯采购的结算政策，确保公司与关联方的钢坯结算政策同关联方和其独立第三方

的钢坯结算政策相符。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